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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林学会关于评选

2012年度全省林学会工作先进集体

和先进林学会工作者的通知

各市、州林学会，长白山管委会林学会筹备组，吉林森工集团及所属森工企业林学会，省林学会各分会（专业委员会）、各会员组：

2012年度，全省各级林学会组织认真贯彻落实全省林业局长会议和全省林学会工作会议精神，以贯彻落实《吉林省林业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林学会工作 切实发挥林学会作用的若干意见》（吉林会〔2012〕70号）为统领，以贯彻落实《吉林省林业厅关于深入实施“科普服务林改行动计划”的若干意见》（吉林会〔2012〕357号）为重点，紧紧围绕林业中心工作，积极开展科技创新、科技普及和建言献策等活动，为促进全省林业发展方式转变，发展现代林业，建设生态文明做出了积极贡献。

为总结经验，宣传典型，激发全省各级林学会组织的工作热情，引导和推动各级林学会组织和广大会员更好地为林业建设服务，根据《全省先进林学会集体及先进个人评选表彰办法》的有关规定，决定评选2012年度全省林学会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林学会工作者。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各单位要加强领导，抓紧部署评选推荐工作。要认真审核，严格把关，确保推荐人选符合《表彰办法》的规定和要求。
二、林学会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林学会工作者的评选范围，按《表彰办法》规定执行，以各市（州）林学会和省学会各专业委员会（分会）、各会员组为推荐单位，推荐名额：先进集体占会员单位的3%；先进工作者占会员总数的5%，其中，领导干部不得超过1%。
三、林学会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林学会工作者评选的标准，按《表彰办法》规定执行。

四、推荐上报截止日期为2012年12月30日，联系人：刘爱萍；联系电话（传真）：0431-88626680。电子信箱：jlslxh2405@126.com。
附件：1.全省林学会工作先进集体审批表

      2.全省先进林学会工作者审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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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组织工作  先进  评选  通知

吉林省林学会秘书处                2012年12月6日印发
附件1：

全省林学会工作先进集体审批表

	单位名称
	
	负责人
	

	通讯地址

及邮编
	
	联系

电话
	
	联系人
	

	工
作
业
绩
	

	县（市、区）、森工企业林学会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市、州林学会(省林学会专业委员会、分会、会员组)推荐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省林学会审批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全省先进林学会工作者审批表

	姓  名
	
	性 别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通讯地址

及邮编
	
	联系

电话
	

	主
要
事
迹
	

	所在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市（州）、森工企业林学会(省林学会专业委员会、分会、会员组)推荐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省林学会审批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PAGE  
- 4 -

